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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案緣由

◆ 為配合數位發展部(下稱數位部)成立及相關業務移撥，由該
部統籌頻率資源使用之管理，並負責核發頻率使用證明，爰
修正本辦法中頻率相關規定。

◆ 本辦法於109年依電信管理法訂定施行後未曾修正，爰一併檢
討酌修相關條文，以達精進網路管理及電臺管理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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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源依據

◆ 電信管理法第50條第7項：「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審驗、使
用管理與限制、委託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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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使
用證明

網路設
置計畫

電臺設
置核准

電臺
執照

電臺
審驗 網路審

驗合格
證明

網路
審驗

參、專用電信網路設置申請流程

§6:申請設置
§7:審查基準
§8:審查核准
§17:網路設置

計畫變更
§22:廢止

§10:申請設置
§11:審查基準
§12:展延
§18:電臺變更

§13:申請執照
§14、15:電臺審驗
§19:電臺執照補發
§20:展延
§21:廢止

§16:申請網路審驗
合格證明

§23:廢止

數位部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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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正重點（1/3）

條次 主要修正重點

第2條 修正專用電信網路之定義。

第3條 增訂專用電信網路及電臺設置之規定。

第4條 自用網路申請資格由數位發展部規範。

第2章各節節名
公共服務網路及自用網路之設置申請程序相同，另配合頻率
核配改由數位發展部職掌，刪除第二章各節節名。

第6~9條
修正申請設置專用電信網路應檢具文件及網路設置計畫應載
明事項、申請之審查基準及核准之相關規定。

第3章第1節
公共網路及自用網路之電臺設置申請及電臺審驗程序相同，
爰刪除第三章第二節，併入第三章第一節並修正節名。

第10、13條 修正申請電臺設置、電臺審驗應檢具文件。

第11條 增訂電臺設置申請之審查基準。

第14條 修正主管機關辦理電臺審驗之方式。

◆ 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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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修正重點（2/3）

條次 主要修正重點

第17、18條
修正網路設置計畫變更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情形及
變更後向主管機關申請電臺設置核准及審驗之規定。

第20條 修正電臺執照有效期間屆滿後換發期限及條件。

第21條
明定廢止電臺執照之情形及電臺射頻設備依電信管制射頻器
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辦理之情形。

第22、23條 增訂廢止網路設置核准、網路審驗合格證明之情形。

第26條
明定申請設置於船舶以外並以助航為目的之電臺發射水上行
動業務識別碼者，由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申請核配。

第29條 增訂設置者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用。

第31條
刪除依電信法授權訂定之相關辦法取得電臺執照者申請頻率
使用證明及換發電臺執照之規定。



7

肆、修正重點（3/3）

◆ 與前版最大差異

頻率使用證明 數位部

網路設置計畫 通傳會(基礎處)

電臺執照 通傳會(中、南區監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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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草案預告時間及意見陳述

◆ 草案預告時間：113.03.29~113.05.28。

◆ 對於本草案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可於下列管道陳述意
見：

➢ 眾開講：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e4d69234-0084-
4571-b2c3-d1c0e23b5e68。

➢ 填具修正意見表，寄至：stella@ncc.gov.tw。

https://join.gov.tw/policies/detail/e4d69234-0084-4571-b2c3-d1c0e23b5e68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81&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50074
mailto:stella@n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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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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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用電信網路：指以數
位發展部核配之無線電頻
率設置供自己使用之電信
網路，其網路架構係由電
臺所組成。

二、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
依船舶無線電臺設置使用
管理辦法之定義。

前項所稱供自己使用，指以自
己名義建置供本身業務使用。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用電信網路：指以主管

機關核配之無線電頻率設置
供自己使用之電信網路，其
網路架構係由電臺所組成。

二、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依
船舶無線電臺設置使用管理
辦法之定義。

前項所稱供自己使用，指以自
己名義建置供本身業務使用。

配合頻率核配改由數位發展
部職掌，爰修正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

◆ 本辦法修正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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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2/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使
用，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應依
本辦法規定辦理。

申請設置供船舶、航空器、
計程車、實驗研發使用之專
用電信網路及行動寬頻專用
電信網路，應依其相關法規
規定辦理。
專用電信網路應經核准，始

得設置；設置完成並取得網
路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
專用電信網路之電臺應經核

准，始得設置；設置完成，
應申請審驗；經審驗合格，
始得核發電臺執照。

第三條 申請設置專用電信網路者
，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

申請設置供船舶、航空器、計
程車、無線實驗研發使用之專用
電信網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供船舶使用之專用電信網

路，依船舶無線電臺設置使
用管理辦法辦理。

二、供航空器使用之專用電信
網路，依航空器無線電臺管
理辦法辦理。

三、供計程車使用之專用電信
網路，依計程車專用電信網
路設置使用管理辦法辦理。

四、供無線實驗研發使用之專
用電信網路，依實驗研發專
用電信網路設置使用管理辦
法辦理。

一、為使條文通順易懂，第
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使條文簡潔，將現行
條文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明列法規名稱之形
式，改為「依其相關法
規規定辦理」並新增行
動寬頻專用電信網路，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三、明定專用電信網路之設
置及使用規定，爰新增
第三項規定。

四、明定專用電信網路之電
臺設置規定，爰新增第
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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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3/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專用電信網路依其設置用
途，分類如下：
一、公共服務網路：指設置供急
難救助、公共使用或其他公共服
務之網路，包括警政、消防、災
防、醫療救護、海巡、救難、鐵
路、公路、捷運、航空地勤、漁
業、水利、氣象、學術教育、司
法、矯正機關、外交、港埠、林
務、關務、移民勤務、電力、自
來水、瓦斯、石油等公共服務用
途之專用電信網路。
二、自用網路：非屬前款網路，
設置供自己使用之專用電信網路
。

第四條 專用電信網路依其設置用
途，分類如下：
一、公共服務網路：指設置供急
難救助、公共使用或其他公共
服務之網路，包括警政、消防
、災防、醫療救護、海巡、救
難、鐵路、公路、捷運、航空
地勤、漁業、水利、氣象、學
術教育、司法、矯正機關、外
交、港埠、林務、關務、移民
勤務、電力、自來水、瓦斯、
石油等公共服務用途之專用電
信網路。
二、自用網路：非屬前款網路，
設置供自己使用之專用電信網
路。

申請自用網路者以具公司、
法人及團體之資格者為限。

本會雖得規範申請自用網路
者之資格，惟在制度設計上
，申請設置專用電信網路以
取得頻率使用證明為前提，
故申請設置自用網路之資格
規範與取得頻率使用證明之
資格規範應相同為宜，而取
得自用網路使用頻率之資格
既已由數位發展部規範，並
規定於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
辦法第八條附件一，為免發
生規範不一致情形，爰刪除
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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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4/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節 公共服務網路之設置申
請

因無線電頻率事項改由數位
發展部職掌，申請設置公共
服務網路及自用網路之應備
文件與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
事項刪除有關頻率之部分後
相同，專用電信網路之申請
設置無須再區分為公共服務
網路之申請設置及自用網路
之申請設置，爰刪除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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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5/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申請設置專用電
信網路者(以下簡稱設置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申請書。
二、網路設置計畫。
三、數位發展部核發

之頻率使用證明影
本。

四、申請使用無線電
頻率之規劃文件影
本。

五、審查費繳費證明
文件。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
指定之文件。

前項網路設置計畫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設置目的、區域

。
二、干擾發生時之因

應措施。

第六條 申請設置公共服務網路者(

以下簡稱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
請核准：
一、申請書。
二、網路設置計畫。
三、審查費繳費證明文件。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符

合公共服務用途函。(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
及行政法人等機構免附)。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

前項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設置區域。
二、無線電頻率使用目的及規

劃：包含各區域使用之無線
電頻率、頻寬、發射功率及
電波涵蓋區域範圍。電波涵
蓋區域範圍應有經緯度資訊
之地形圖或電子地圖。

一、專用電信網路包括公共服務網
路及自用網路，申請設置專
用電信網路所應檢具之文件
及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事項
不區分公共服務網路及自用
網路，爰酌修第一項序文。

二、因無線電頻率核配改由數位發
展部職掌，故調整申請設置
網路流程，須先取得數位發
展部核發之頻率使用證明，
始能向本會申請設置網路，
爰新增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
款規定移列至同項第五款及
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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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6/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網路架構。
四、使用符合有

關機關國家
安全考量之
電信設備。

五、網路之資通
安全偵測及
防護規劃。

六、無線電臺設
置規劃，包
含電臺之類
型、頻率、
頻寬、發射
功率。

三、防干擾之必
要規劃。

四、網路架構。
五、使用符合有

關機關國家
安全考量之
電信設備。

六、網路之資通
安全偵測及
防護規劃。

七、無線電臺設
置規劃，包
含電臺之類
型、頻率、
頻寬、發射
功率、數量
、技術規格
。

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符合公共服務用途函原為向
本會申請設置公共服務網路之應備文件，惟在制度
設計上，申請設置專用電信網路以取得頻率使用證
明為前提，故申請設置公共服務網路之資格規範與
取得頻率使用證明之資格規範應相同為宜，而取得
公共服務網路使用頻率之資格既已由數位發展部規
範，並規定於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附件
一，為免發生規範不一致情形，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

五、設置者設置網路之目的應於網路設置計畫載明，俾
利判斷符合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書所載，爰修正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

六、現行條文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載明事項，屬數
位發展部核配頻率之必要審查條件，另規定於無線
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附件一，爰予刪除。

七、設置者對於頻率使用時發生干擾，應規劃因應措施
，俾利及時處理頻率干擾事宜，爰新增第二項第二
款規定。

八、現行條文第二項第四款至第七款規定移列至修正條
文同項第三款至第六款。另為免設置者因變更電臺
數量、技術規格而須變更網路設置計畫，電臺數量
及技術規格改於申請電臺設置時審查，爰刪除現行
條文第二項第七款之數量、技術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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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7/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專用電信網路設置
申請，其審查基準如下：
一、設置目的是否符合

頻率核配相關文件所
載。

二、網路架構之合理性
及是否充分、合理使
用經核准之頻率。

三、無線電臺之頻率、
頻寬、發射功率及設
置區域是否符合頻率
使用證明所載。

四、干擾發生時之因應
措施是否可行。

五、是否使用符合有關
機關國家安全考量之
電信設備。

六、是否設置足以確保
資通安全之設備及功
能。

第七條 公共服務網路之設
置申請，其審查基準如
下：
一、是否符合設置目的

及設置區域。
二、對經核配之頻率是

否發生妨害性干擾
。

三、是否使用符合有關
機關國家安全考量
之電信設備。

四、是否設置足以確保
資通安全之設備及
功能。

一、專用電信網路之審查基準不區分公共
服務網路及自用網路，爰酌修序文。

二、網路設置計畫中所載網路設置目的應
與頻率核配相關文件所載相扣合；另
設置區域移列至第三款，爰修正第一
款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二款屬數位發展部核配頻
率之必要審查條件，另規定於無線電
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四
款，爰予刪除。

四、為使網路架構充分、合理使用經數位
發展部核配之頻率，爰新增第二款規
定。

五、為使無線電臺之頻率、頻寬、發射功
率及設置區域與頻率使用證明所載內
容相扣合，爰新增第三款規定。

六、有效解決頻率使用發生干擾之因應措
施，為網路管理重點，爰新增第四款
規定。

七、現行條文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五款及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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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8/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節 自用網路之設置申請 因無線電頻率事項改由數位
發展部職掌，申請設置公共
服務網路及自用網路之應備
文件及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
事項刪除有關頻率之部分後
相同，專用電信網路之申請
設置無須再區分為公共服務
網路之申請設置及自用網路
之申請設置，爰刪除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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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9/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申請設置自用網路者(以下
簡稱自用網路設置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核准
：
一、申請書。
二、網路設置計畫。
三、審查費繳費證明文件。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

件。
前項網路設置計畫應載明下列

事項：
一、電信事業無法提供之服務

或其提供之服務無法符合自
用網路設置者之需求。

二、使用免核配之頻率所設置之
電信網路無法符合自用網路設
置者之需求。

三、固定電信網路無法符合自
用網路設置者之需求。

四、設置區域。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自用網路設置者所應

檢具之申請文件及第二項第
四款、第七款至第十款網路
設置計畫應載明事項已明定
於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
五款及第六款之載明事項，
屬數位發展部核配頻率之必
要審查條件，另規定於無線
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
附件一。

四、第三項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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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0/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無線電頻率使用目的及規劃
：包含各區域使用之無線電
頻率、頻寬、發射功率及電
波涵蓋區域範圍。電波涵蓋
區域範圍應有經緯度資訊之
地形圖或電子地圖。

六、防干擾之必要規劃。
七、網路架構。
八、使用符合有關機關國家安全

考量之電信設備。
九、網路之資通安全偵測及防護

規劃。
十、無線電臺設置規劃，包含電

臺之類型、頻率、頻寬、發
射功率、數量、廠牌、型號
、技術規格、製造商之公司
名稱及國籍。

使用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自用
網路設置者，應檢附第一項文件
由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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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1/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自用網路之設置申請，
其審查基準如下：
一、電信事業是否無法提供

之服務或其提供之服務無
法符合自用網路設置者之
需求。

二、使用免核配之頻率所設
置之電信網路是否無法符
合自用網路設置者之需求
。

三、固定電信網路是否無法
符合自用網路設置者之需
求。

四、是否符合設置目的及設
置區域。

五、對經核配之頻率是否發
生妨害性干擾。

六、是否使用符合有關機關
國家安全考量之電信設備
。

七、是否設置足以確保資通
安全之設備及功能。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

規定之審查基準，屬數位
發展部核配頻率之必要查
條件，另規定於無線電頻
率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附
件一及第十條第一項第四
款；其餘審查基準明定於
修正條文第七條，爰刪除
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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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2/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主管機關為審查
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申
請案件，得設審查小組
，提供諮詢意見。

第十條 主管機關為審查自用網路之設置
申請案件，得設審查小組，提供諮詢意
見。

一、條次變更。
二、審查公共服務網路及自

用網路之設置申請案
件，均得設審查小組
，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三節專用電信網路頻率核配 因頻率核配改由數位發展部
職掌，爰刪除節名。

第九條 設置者之網路設置
申請案經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由主管機關核准
其網路設置。

設置者應依核准之網
路設置計畫設置網路。

第十一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及自用網
路設置者(以下簡稱設置者)之網路設置
計畫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者，由主管機
關發給網路設置核准函及頻率使用證明
。

前項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間如下
：

一、供公共服務網路設置：十年。
二、供自用網路設置：五年。
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限屆滿後，

設置者仍需繼續使用專用電信網路，
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起二個月內，
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頻率使用證明，
其有效期限自原有效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計算。

一、條次變更。
二、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及

自用網路設置者已於第
六條第一項簡稱設置者
，爰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並簡化主管機關核
准文字。

三、配合頻率核配改由數位
發展部職掌，爰刪除第
一項至第三項有關頻率
使用證明相關規定。

四、明定設置者應依核准之
網路設置計畫設置網路
，爰新增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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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3/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設置者新增或變更無線
電頻率使用規劃、設置區域或無
線電臺設置規劃時，應依第二十
五條規定申請網路設置計畫變更
。

一、本條刪除。
二、申請變更網路設置計

畫另規定於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爰刪除本
條。

第三章 專用電信網路之電臺設置
及審驗

第三章 專用電信網路之設置程序
及審驗

本章係規範電臺設置及審
驗之相關作業，爰修正章
名。

第一節 電臺設置申請 第一節 公共服務網路之電臺設置
申請及審驗

因設置電臺申請不區分公
共服務網路與自用網路，
爰修正節名，另將設置申
請與審驗分立不同節次。

第十條 設置者申請設置電臺時，應
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電臺設置，經主管機關核准後，
發給電臺設置核准函：
一、電臺設置申請書及清單（資

料電子檔），包含電臺之類
型、設置處所、頻率、頻寬
、發射功率、數量、廠牌、
型號、技術規格。

第十三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申
請設置電臺時，應依核准之網路
設置計畫，檢具下列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電臺設置，經主管機
關核准後，發給電臺設置核准函
：
一、電臺設置申請書，包含電

臺之類型、設置處所、頻率
、頻寬、發射功率、數量、
廠牌、型號、技術規格。

一、條次變更。
二、申請設置電臺不區分

公共服務網路及自用
網路；又修正條文第
九條第二項已規定設
置者應依核准之網路
設置計畫設置網路，
爰修正第一項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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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4/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頻率使用證明影本。
三、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影

本。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
前項申請屬供電力、自來水

、瓦斯使用之智慧讀表系統者
，另檢附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
經主管機關型式認證或核准之
證明文件。

二、頻率使用證明影本。
三、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文件。
設置供電力、自來水、瓦斯

使用專用頻率設置智慧讀表系
統者，為前項申請時，另檢附
無線發射或收發設備經主管機
關型式認證或核准之證明文件
。
第一項電臺設置核准，其有

效期間為六個月，且不得逾頻
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限。

三、為利電臺資料匯入作業，
爰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

四、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正本
由設置者保留，申請電臺
設置時，只須檢附網路設
置計畫影本，爰修正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

五、為使條文邏輯順暢，第二
項酌作文字修正。

六、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爰予刪
除。

第十一條 電臺設置申請，其審
查基準如下：
一、電臺之頻率、頻寬、發

射功率是否與頻率使用證
明相符合。

二、電臺設置是否與經核准
之網路設置計畫相符合。

一、本條新增。
二、電臺之頻率、頻寬、發射

功率應與頻率使用證明相
扣合，爰增訂第一款。

三、依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設置者應依核准之
網路設置計畫設置網路，
爰增訂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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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5/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電臺設置核准有效期
間為六個月。

設置者未能於電臺設置核准
有效期限內完成設置者，得於
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敘明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
前項展延期間最長為六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至第三項電臺設置核

准有效期限不得逾頻率使用證
明之有效期限。

第十三條第三項 第一項電臺設
置核准，其有效期間為六個月
，且不得逾頻率使用證明之有
效期限。

第十四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
未能在電臺設置核准有效期限
內完成設置者，得於期限屆滿
前一個月內，敘明理由向主管
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最長
為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且
不得逾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
限。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三項

前段移列至第一項，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與自
用網路設置者申請電臺設
置展延之規定相同，酌修
現行條文前段文字，並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

四、為使條文簡明易懂，現行
條文展延期間及次數之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三項
。

五、現行條文第十三條第三項
及第十四條不得逾頻率使
用證明有效期間之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四項。

第二節電臺審驗 電臺設置申請與審驗分立不同
節次，爰新增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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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6/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設置者完成電臺設置後
，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審驗；經主管機關審驗
合格，核發電臺執照：
一、審驗申請表及清單（資料

電子檔）。
二、電臺設置核准函。
三、審驗項目紀錄表及自評報

告表。
四、電信設備來源證明。
使用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

專用電信網路者，除須檢附前
項文件外，另須檢附水上行動
業務識別碼核准證明影本。
第一項申請審驗，經審驗不

合格者，設置者應於接獲主管
機關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改善
並申請複查；屆期未改善或經
複查仍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
。設置者得於電臺設置核准有
效期限內重新申請審驗。

第十五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完
成電臺設置後，應檢具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經
審驗合格後，核發電臺執照：
一、審驗申請表及清單（資料

電子檔）。
二、電臺設置核准函。
三、審驗項目紀錄表及自評報

告表。
使用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

專用電信網路者，除須檢附前
項文件外，另須檢附水上行動
業務識別碼核准證明影本。
經審驗不合格者，公共服務

網路設置者應於接獲主管機關
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改善並申
請複查；屆期未改善或經複查
仍不合格者，駁回其申請。公
共服務網路設置者得於電臺設
置核准有效期限內重新申請審
驗。

一、條次變更。
二、申請電臺審驗之文件不

區分公共服務網路及自
用網路，爰酌修第一項
序文及第三項文字。

三、電信設備屬管制器材，
應於申請電臺審驗時，
審查其來源，爰現行條
文第二十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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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7/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辦理電臺審
驗，必要時得採抽樣方式辦理
。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審驗公共服
務網路設置者之電臺，以書面
審查為原則，必要時得採抽樣
方式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主管機關辦理電臺審驗之

規定不區分公共服務網路
及自用網路；另為使主管
機關得依個案決定審驗方
式，刪除書面審查之原則
，爰修正本條規定。

第十五條 設置者依第十三條規
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時，應
依主管機關要求，提供審驗所
需之測試設備及必要之協助。

第十七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
依第十五條向主管機關申請審
驗時，應依主管機關要求，提
供審驗所需之測試設備及必要
之協助。

一、條次變更。
二、主管機關辦理電臺審驗之

規定不區分公共服務網路
及自用網路；並配合條次
變更，修正本條規定。

第二節 自用網路之電臺設置申
請及審驗

一、本節刪除。
二、自用網路之電臺設置申請

已明定於第三章第一節，
審驗明定於修正後之第二
節，爰刪除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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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8/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自用網路設置者申請設置電
臺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電臺設置，經主管機關核准
後，發給電臺設置核准函：
一、電臺設置申請書，包含電臺之

類型、設置處所、頻率、頻寬
、發射功率、數量、廠牌、型
號、技術規格。

二、頻率使用證明影本。
三、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電臺設置核准，其有效期間

為六個月，且不得逾頻率使用證明
之有效期限。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自用網路設置

者申請設置電臺應檢
具之文件已明定於修
正條文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項電臺設置核
准有效期間明定於修
正條文第十二條，爰
刪除本條。

第十九條 自用網路設置者未能在電臺
設置核准有效期限內完成設置者，
得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內，敘明理
由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展延期間
最長為六個月，並以一次為限，且
不得逾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限。

一、本條刪除。
二、自用網路設置者申請

電臺設置展延之規定
已明定於修正條文第
十二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爰刪除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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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19/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自用網路設置者完成電臺
設置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審驗；經審驗合格後，核
發電臺執照：
一、審驗申請表及清單（資料電

子檔）。
二、電臺設置核准函。
三、審驗項目紀錄表及自評報告

表。
四、電信設備來源證明。
使用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專用

電信網路者，除須檢附前項文件外
，另須檢附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核
准證明影本。
經審驗不合格者，自用網路設置

者應於接獲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一
個月內改善並申請複查；屆期未改
善或經複查仍不合格者，駁回其申
請。
自用網路設置者得於電臺設置核

准有效期限內重新申請審驗。

一、本條刪除。
二、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第二項至第四項
規定明定於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第二項
及第三項。

三、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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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20/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審驗自用網
路設置者之電臺，得採抽樣方式辦
理。

一、本條刪除。
二、主管機關辦理自用網路

設置者電臺審驗方式已
明定於修正條文第十四
條，爰刪除本條。

第二十二條 自用網路設置者依第
二十條向主管機關申請審驗時，應
提供審驗所需之測試設備及必要之
協助。

一、本條刪除。
二、設置者應提供審驗所需

之測試設備及必要協助
已明定於修正條文第十
五條，爰刪除本條。

第十六條 設置者完成網路設
置計畫之電臺設置並取得電
臺執照，應檢具網路測試自
評表，向主管機關申請網路
審驗。

前項申請經主管機關審查
合格，核發網路審驗合格證
明。

第二十三條 設置者依核准之網路
設置計畫完成電臺設置並取得電臺
執照，應檢具網路測試自評表，經
主管機關審驗合格後，發給網路審
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三項

已明定設置完成並取得
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始
得使用，爰刪除「始得
使用」之文字，並酌作
文字修正。另將後段文
字移列至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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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經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
新增或變更無線電頻率，設置
者應敘明理由，並檢具變更內
容對照表與說明、變更後之網
路設置計畫及數位發展部核發
之頻率使用證明影本，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

經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未新
增或變更無線電頻率，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設置者應敘明理
由，並檢具變更內容對照表與
說明、變更後之網路設置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一、變更設置目的、區域。
二、變更網路架構。
三、變更無線電臺設置規劃之

電臺類型。
經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設置者應敘明
理由，並檢具變更內容對照表
與說明、變更後之網路設置計
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五條 變更網路設置計畫下
列各項目之一者，應敘明理由
，並檢具變更內容對照表與說
明、變更後之網路設置計畫，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一、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
二、設置區域。
三、無線電臺設置規劃。
前項第三款變更如未超出原

網路設置計畫核定之設置區域
者，或電臺之發射機未新增廠
牌型號且其頻率、頻寬、發射
功率未超出頻率使用證明核准
範圍者，得免申請網路設置計
畫變更。
變更網路設置計畫之網路架

構，應敘明理由並檢具變更內
容對照表與說明、變更後之網
路設置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

一、條次變更。
二、依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三

款規定，網路設置申請
應審查無線電臺之頻率
是否符合頻率使用證明
所載，故設置者新增或
變更無線電頻率為重要
變更，應報請主管機關
核准，爰第一項第一款
移列至第一項前段，並
修正應檢具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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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變更干擾發生時
之因應措施。

二、變更網路之資通
安全偵測及防護規
劃。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之設計目的，乃
因現行規定就網路設置計畫中之應載
事項規定較為周詳(如依現行條文第六
條及第八條規定，網路設置計畫中之
無線電臺設置規劃應載明事項包含電
臺之類型、頻率、頻寬、發射功率、
數量、技術規格、廠牌、型號等，修
正後則僅須載明電臺之類型、頻率、
頻寬、發射功率)，為避免稍有異動均
須申請變更核准，爰規定非屬重要事
項變更之特定情形得免申請核准，以
衡平管制目的及行政成本。惟現行實
務多已將網路設置計畫中之設置區域
，由單一地點(如中山路某號)改記載
為整個行政區(某鄉鎮)；且本次修正
減少網路設置計畫中之無線電臺設置
規劃應載明事項，即僅須載明電臺之
類型、頻率、頻寬及發射功率，無須
載明廠牌型號。上開調整已減少現行
規定下，一有異動均須申請核准之情
形，故現行條文第二項已無規定之必
要，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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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變更設置目的、區域及網路

架構為重要事項變更，雖未
新增或變更無線電頻率，仍
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准，爰新
增第二項規定，另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二款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二項第一款，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五、依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項第
六款規定，無線電臺設置規
劃包含電臺之類型、頻率、
頻寬、發射功率。變更電臺
類型為重要事項變更，應報
主管機關核准，爰新增第二
項第三款。

六、干擾發生時之因應措施及網
路之資通安全偵測及防護規
劃係設置者自我承諾之相關
規劃，亦為網路設置計畫應
載明事項，如有變更，應報
主管機關備查，爰修正第三
項規定，並分列為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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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設置者依前條規
定變更網路設置計畫經
核准，或變更電臺頻率
、頻寬、發射功率、設
置處所或發射機，但未
超出原核定之網路設置
計畫所載內容者，設置
者應依第十至第十六條
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變更網路設置計畫之無
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或設置區域，
經主管機管核准後，換發頻率使
用證明，其有效期限與原頻率使
用證明有效期限相同。

前項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後，應
依第十三至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至第二十三條規定，向主管機關
申請電臺設置核准及審驗；審驗
合格後，換發電臺執照及網路審
驗合格證明，其有效期限與原執
照有效期限相同，且不得逾頻率
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限。
電臺變更頻率、頻寬、發射功

率、設置處所或發射機廠牌型號
，但未超出原核定之網路設置計
畫所載內容者，設置者應申請電
臺設置核准，經審驗合格後，換
發網路審驗合格證明及電臺執照
，始得使用，其有效期限與原執
照有效期限相同，且不得逾頻率
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限。

一、條次變更。
二、因頻率核配事項改由數位發展

部職掌，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
項規定。

三、第二項規定可被修正條文「設
置者依前條規定變更網路設置
計畫經核准」涵蓋，爰刪除第
二項規定。

四、第三項前段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一項；另發射機之變更，即使
變更後為同一廠牌型號，仍應
申請電臺設置核准等程序，爰
刪除廠牌型號。

五、依本條規定程序取得之電臺執
照有效期間重新計算，爰刪除
第三項有效期限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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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電臺執照遺失、毀損
，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
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依前項規定補發、換發之電
臺執照，其有效期限與原核准
或執照之有效期限相同。
電臺執照，除法規另有規定

外，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
設定擔保予他人。

第二十四條 電臺執照如有遺失、
毀損，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
請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依前項規定補發、換發之電臺
執照，其有效期限與原核准或執
照之有效期限相同。
電臺執照，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不得出租、出借、轉讓或設定
擔保予他人。

本條由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
移列，並酌修第一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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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專用電信電臺執照
有效期間最長為五年，且不
得逾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
限。

電臺執照之有效期限屆滿
，設置者仍需繼續使用該電
臺，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
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
請換發電臺執照，其有效期
限自原執照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計算。
設置者依前項申請換照時

，應檢附數位發展部核發之
頻率使用證明，主管機關始
予以換發。
前項申請換照，主管機關

得視情形重新辦理審驗，於
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換發
電臺執照。

第二十七條 專用電信電臺執
照有效期間最長為五年，且
不得逾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
期限。

電臺執照之有效期限屆
滿後，設置者仍需繼續使
用該電臺，應於期限屆滿
前二個月起一個月內，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電臺執
照，其有效期限自原執照
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計算。
前項申請換照，主管機

關得視情形重新辦理審驗
，於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
關換發電臺執照。

一、條次變更。
二、為統一專用電信網路電臺執照

有效期間屆滿換發之時間，參
酌計程車專用電信網路設置使
用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修正第二項規定。

三、因頻率使用證明為換發電臺執
照之應備文件，如頻率使用證
明因數位發展部尚未核發致使
設置者於申請換發電臺執照時
未能提出，設置者得以其向數
位發展部申請換發頻率使用證
明之文件代替，本會將先受理
電臺執照換發申請，待設置者
補正頻率使用證明後再換發電
臺執照。受理期間因待設置者
提出頻率使用證明始予以換照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以茲明
確。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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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設置者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
廢止其電臺執照之一部
或全部：
一、網路審驗合格證明

經主管機關廢止。
二、網路設置核准經主

管機關廢止。
三、申請終止使用電臺

。
四、變更電臺使用之頻

率、頻寬、發射功
率、設置處所或發
射機，未申請電臺
設置核准。

五、電臺干擾合法通信
，經主管機關要求
限期改正，而未改
正。

第二十八條 設置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依電信管制
射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
作業管理辦法辦理電臺射
頻設備封存、監毀等事宜
：
一、於頻率使用證明有效

期限屆滿前，申請繳
回無線電頻率，經主
管機關廢止頻率使用
證明及網路設置計畫
，並註銷電臺執照。

二、頻率使用證明、電臺
執照有效期限屆滿。

三、終止電臺使用，經主
管機關註銷電臺執照
。

四、電臺設置逾核准有效
日期，未取得電臺執
照。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電臺執照於有效期間屆滿前應

廢止之情事，爰新增第一項規定。
三、網路審驗合格證明若經廢止，則該

網路已無法繼續使用，故電臺執照
應予廢止，爰新增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

四、網路設置核准若經主管機關廢止，
應併予廢止組成該網路之電臺，爰
新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五、網路係由電臺組成，若設置者申請
終止使用電臺，等同不再使用網路
，爰新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六、電臺執照已載明電臺之頻率、頻寬
、發射功率、設置處所或發射機，
若前揭所載資料有變更而設置者未
重新申請電臺設置核准，或未於重
新申請之電臺設置核准有效期間內
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時，由主管機
關廢止其原有電臺執照，爰新增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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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設置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其電臺射頻設備應依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輸
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法辦
理：
一、電臺執照經主管機

關依前項規定廢止。
二、電臺執照有效期限

屆滿未換發。
三、逾電臺設置核准有

效期限，未取得電臺
執照。

七、電臺若干擾合法通信，應及時改正，
若逾限未改正，則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電臺執照，爰增訂第一項第五款
規定。

八、現行條文第一項規定移列至第二項，
明定電臺射頻設備應依電信管制射
頻器材製造輸入及申報作業管理辦
法辦理之情形，爰酌修第二項前段
文字。

九、頻率使用證明經主管機關廢止，依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廢止其網路設
置核准；又網路設置核准如經廢止
，依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廢止其
網路審驗合格證明，故現行條文第
一款及第二款頻率使用證明有效期
屆滿部分可為修正後第二項第一款
含括，爰予刪除。

十、現行條文第三款終止電臺使用，經主
管機關註銷電臺執照，可為修正條
文第二項第一款含括，爰予刪除。

十一、現行條文第四款酌作文字修正，並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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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設置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廢止
其網路設置核准：
一、未依核准之網路設置

計畫設置網路。
二、頻率使用證明經數位

發展部廢止或屆期未重
新申請。

一、本條新增。
二、依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設置者應依核准之網路設置
計畫設置網路；若設置者未依
核准之網路設置計畫設置網路
，主管機關廢止其網路設置核
准。

三、配合無線電頻率核配改由數位
發展部職掌，設置者須先取得
數位發展部之頻率使用證明，
始能向本會申請設置網路，若
其頻率使用證明經數位發展部
廢止或屆期未重新申請，則主
管機關廢止其網路設置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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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三條 設置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由主管機關廢止其網
路審驗合格證明：
一、網路設置核准經主管機

關廢止。
二、同一網路已無有效之電

臺。

一、本條新增。
二、網路設置核准為設置網路

之基礎，若經廢止，則應
併予廢止網路審驗合格證
明，爰增訂第一款。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專用電信網路之網路
架構係由電臺所組成。若
同一網路之已無有效之電
臺，則組成網路架構之要
件已消失，則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網路審驗合格證明
，爰增訂第二項。

第二十四條 電臺發射無線電頻
率應力求準確穩定，其頻帶寬
度及容許差度，應符合無線電
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規定，並
須避免混附發射與諧波干擾。

第二十九條 電臺發射無線電頻
率應力求準確穩定，其頻帶
寬度及容許差度，應符合無
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之規
定，並須避免混附發射與諧
波干擾。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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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電臺發射無線電頻
率不得對無線電助導航及其他
合法通信使用頻率，造成妨害
性干擾。

第三十條 電臺發射無線電頻率
不得對無線電助導航及其他
合法通信使用頻率，造成妨
害性干擾。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申請設置於船舶以
外並以助航為目的之電臺發射
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者，應由
航政機關核轉主管機關申請核
配。

前項申請，應提出下列文件
：
一、申請表。
二、電臺設置核准或電臺執照

。
前項申請表應載明申請者姓

名或名稱、地址、聯絡電話及
電臺設置位置。

第三十一條 申請設置於船舶以
外並以助航為目的之電臺發
射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者，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配。

前項申請，應提出下列文
件：
一、申請表。
二、電臺設置核准或電臺執

照。
前項申請表應載明申請者

姓名或名稱、地址、聯絡電
話及電臺設置位置。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由航政機關核轉主管

機關申請核配，爰修正第
一項規定。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條
第三項規定：「行政處分
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
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
力繼續存在。」亦即行政
處分僅因撤銷、廢止或其
他事由而失效，爰將第四
項註銷修正為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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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32/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終止使用
或經廢止電臺執照者，不得繼續
使用原核配之水上行動業務識別
碼。
經主管機關核配水上行動業務

識別碼者，原申請表內之申請者
、地址、電臺位置異動時，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為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

試）驗需申請核配水上行動業務
識別碼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案核准，有效期間為五年。必要
時，得於期限屆滿前二個月起一
個月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期間最長為五年。
主管機關得委託航政機關辦理

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核配。

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終止使用
或經註銷電臺執照者，不得繼續
使用原核配之水上行動業務識別
碼。
經主管機關核配水上行動業務

識別碼者，原申請表內之申請者
、地址、電臺位置異動時，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變更。
為學術研究、科技研發或實（

試）驗需申請核配水上行動業務
識別碼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案核准，有效期間為五年。必要
時，得於期限屆滿前二個月起一
個月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展期
，期間最長為五年。
主管機關得委託航政機關辦理

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之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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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33/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設置者檢具之文件
不全或應載明內容不完備，主
管機關得限期命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
予受理。

第三十二條 各類申請者或設置者
檢具之文件不全或應載明內容不
完備，主管機關得限期命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
，不予受理。

一、條次變更。
二、申請設置公共服務網

路者及自用網路者已
於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一項規定簡稱為設置
者，爰酌修文字。

第三十三條 頻率使用證明不得轉
讓、出租、出質、抵押或為其他
處分。有遺失、毀損或記載事項
變更之情事，應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補發、換發或
更正。

頻率使用證明或電臺執照屆期
後失其效力。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頻率核配改由數

位發展部職掌，且電
臺執照屆期即自動失
其效力，尚無須再以
法規規範，爰刪除本
條。

第二十八條 各類專用電信網路之
技術、設備、作業標準，主管
機關未規定者，得參照國際電
信公約、國際無線電規則、國
際電報規則、國際電話規則及
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暨各項
附約所定標準、建議、辦法或
程序等有關電信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各類專用電信網路之
技術、設備、作業標準，主管機
關未規定者，得參照國際電信公
約、國際無線電規則、國際電報
規則、國際電話規則及國際海上
人命安全公約暨各項附約所定標
準、建議、辦法或程序等有關電
信之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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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34/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九條 設置者應依主管機
關所定收費標準繳納審查費
、審驗費及證照費。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設置者應依主管機關

所定收費標準繳納相關費
用，爰新增本條。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書
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
項及格式，除本辦法另有規
定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
公告之。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所定之相關
書表、證照，其內容應記載事
項及格式，除本辦法另有規定
外，由主管機關另行訂定公告
之。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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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35/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一條 於本法施行前，依
電信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取得
之水上行動業務識別碼，得繼
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法施行前依電信
法授權訂定之學術試驗無線電
臺管理辦法或專用電信設置使
用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管理辦
法取得專用無線電頻率核配者
，應於電臺執照屆期前三個月
起二個月內檢具網路設置計畫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頻率使
用證明及換發電臺執照。

已取得前項頻率使用證明者
，申請換發電臺執照時，無須
再申請核發頻率使用證明。
於本法施行前，依電信法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取得之水上行
動業務識別碼，得繼續使用。

一、條次變更。
二、依學術試驗無線電臺管理

辦法或專用電信設置使用
及連接公共通信系統管理
辦法取得之電臺執照有效
期間為三年，而電信管理
法自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
施行迄今逾三年，現已無
依電信法子法取得電臺執
照，應於電臺執照屆期前
三個月起二個月內，申請
核發頻率使用證明及換發
電臺執照之情形，爰刪除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公共服務網路之設
置者為政府機關（構），主管
機關得委託監督其業務之中央
機關管理之；其他專用電信網
路有委託管理之必要者，亦同
。

第三十七條 公共服務網路之設
置者為政府機關（構），主管
機關得委託監督其業務之中央
機關管理之；其他專用電信網
路有委託管理之必要者，亦同
。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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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36/36）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三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
之組織變更或業務移轉時，其
電臺執照之無線電頻率、頻寬
與發射功率及設置地點均未改
變者，應檢附網路設置計畫、
數位發展部核(換)發頻率使用證
明影本、機關(構)組織變更或業
務移轉之證明影本，向主管機
關申請網路設置計畫、網路審
驗合格證明、電臺設置核准及
電臺執照之設置者名稱變更，
主管機關得逕予換發，並免收
審查費。

前項電臺執照之換發，得於
電臺執照屆期時一併申請。

第三十八條 公共服務網路設
置者之組織變更或業務移
轉時，其電臺執照之無線
電頻率、頻寬與發射功率
及設置地點均未改變者，
應檢附網路設置計畫向主
管機關申請換發頻率使用
證明、網路審驗合格證明
及電臺執照，主管機關得
逕予換發。

一、條次變更。
二、因頻率核配改由數位發展部

職掌，設置者為政府機關（
構）者，組織變更或業務移
轉時，須先向數位發展部申
請核換發頻率使用證明後，
再據以向主管機關申請網路
設置計畫、網路審驗合格證
明及電臺執照之設置者名稱
變更，爰修正本條規定。

三、為避免公共服務網路設置者
電臺執照之無線電頻率、頻
寬與發射功率及設置地點均
未改變，惟因組織變更或業
務移轉，即須變更電臺執照
，考量行政成本及簡政便民
，爰增訂第二項。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第三十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施
行。

一、條次變更。
二、本次為全案修正，末條施行

日期之規範方式以新訂法規
之方式辦理。


